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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兒童人權

之定義



什麼是兒童人權？
20世紀前 20世紀初 1978-1989年 1990年後

 國際兒童宣言所
保障的對象

 慈善、福利的客
體

 兒童權利公約草
擬及協商的10年

 兒童應享有哪些
權利？

 權利的主體

 兒童不被重視
 父系尊長的財產

 「兒童為權利主
體」理念的具體
闡釋與釐清

 確認權利後，如
何落實？



兒少之定義

之定義



兒少之定義 ● 我國民法第12條：滿20歲為成年

●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條：本法稱少年者，謂12歲以上

18歲未滿之人。

● 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2條：

 未滿18歲為兒童及少年

 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

 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

 我國廣電三法：未有直接定義兒童

● 兒童權利公約第1條：為本公約之目的，兒童係指未滿18

歲之人，但其所適用之法律規定未滿18歲為成年者，不

在此限。



本會致力於
兒童權利公
約之成果

之定義



iWIN
的法定任務

網路行為觀察

處理民眾申訴

教育宣導

推動業者自律

媒體自律維護兒少視聽與
網路安全-iWIN網路內容
防護機構之成立與任務

本會、衛生福利部、內

政部、教育部、經濟部

及文化部等相關單位共

同編列預算於102年成

立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

構，透過受理申訴、促

進網路平臺業者自律及

辦理教育宣導等方式維

護兒少上網安全。



傳播媒體分級及分齡

2016年修正《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電視節目分為「普遍級」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保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宜觀賞，6歲

以上未滿12歲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觀賞）、「輔導十

二歲級」（未滿12歲之兒童不宜觀賞）、「輔導十五歲級」（未滿

15歲之人不宜觀賞）、「限制級」（未滿18歲之人不宜觀賞），與

我國電影片、錄影節目帶及遊戲軟體分級一致。
分級標識

分級標識



獲得適當訊息/傳播媒體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以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頻道或節

目所播送之廣告內容、時間限制應符合「普」級或「護」級，並依

敏感性情節加註警示訊息、依分級標識或時段提供節目親子鎖。

分級標誌及加註警示訊息 節目親子鎖



性剝削防制-維護兒少網路安全-
iWIN受理兒少性私密影像外流申訴

iWIN如接獲兒少性私密影像外流相關申訴，

將提醒網路平臺業者依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8條規定，先行移除相關內容並且保留事

證供檢警機關調查；如屬境外網路平臺，將

視需要轉請美國國家失蹤及被剝削兒童中心

（NCMEC）協助，通知國際刑警組織之合

作國移除該內容。



另外，iWIN定期召開多方

利害關係人會議，針對包

含網路霸凌在內具爭議性

之案件，邀請產、官、學、

民等單位代表討論，凝聚

案件處理之共識。

網路霸凌防制及申訴-維護兒少網路安全-
iWIN對網路霸凌案件之處理

傾聽/理解申訴者的情緒

處理申訴者情緒

準確了解事情經過

轉介相關單位



兒童權利公約第一次國家報告
本會之行動方案



社群媒體與網路/廣電媒體

兒少安全上網措施中程(至109.12

前)部分：結合具兒少防護之軟體/

硬體業者或網路接取服務業者資源

辦理兒少網安宣導活動。

廣電媒體部分：依法監理裁處涉有

違反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電視節目

分級處理辦法之廣電節目。

短程(107.12前)



社群媒體與網路/廣電媒體

中程(109.12前)

 兒少安全上網措施部分：召開焦點團體座談會議，針

對現行業者自律困境及建議自律方向要點進行討論，

共同擬定業者自律準則，並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會議

納入他律意見，採滾動式修正。

 廣電媒體部分：

1)定期召開廣電業者內容製播研討會，向廣電媒體業

者宣導兒少保護相關法規及理念。

2)持續督促業者自律並確實遵守相關兒少保護規範。

3)針對廣電業者及一般民眾辦理節目分級宣導活動。



社群媒體與網路/廣電媒體

長程（110年以後）

兒少安全上網措施部分：

持續推動、輔導網際網路平臺

服務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



建立網路平臺業界自律機制
與網路霸凌相關申訴管道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文
化部等相關部會委託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簡稱iWIN）針對網
路霸凌等相關兒少議題辦理促進業者自律、宣導、接受申訴等工作，
並負有監督與協助iWIN之責任。

短程（至107.12前）：政府監督並協助iWIN辦理宣導活動：委託iWIN
透過校園宣導、大型活動進行網路霸凌防制宣導及救濟、申訴管道。

中程（至109.1中程（至109.12前）：政府督促iWIN建立業者自律或
申訴管道：邀集相關部會透過iWIN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會議，凝聚網
路平台業者網路霸凌自律處理機制或申訴管道建立之模式與共識。

長程（至110年以後）：政府督導並協助iWIN建立網路霸凌處
理標準與相關流程：委請iWIN於法定任務範圍內訂定網路霸凌
處理標準與相關流程，並定期滾動式檢討修正案件處理成效。



有關兒少議
題之核處情
形統計表



傳播內容有關兒少議題之核處情形統計表
年份 違反兒少身心健康 違反節目分級 違反被害人隱私(兒少法、兒少

性剝削防制條例)

無線
電視

衛星
電視 廣播

無線
電視

衛星
電視 廣播

無線
電視

衛星
電視 廣播

2018 0 0 0 0 3 0 0 0 0

2019 2 11 0 2 6 0 0 2 0

2020 6 12 0 3 8 0 0 1 0

2021 0 4 0 2 8 0 0 1 0

2022 0 3 10 0 5 0 0 0 0



108-111年傳播
內容有關兒少議
題之相關案例



108-111年傳播內容有關兒少議題之相關案例

依「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及成效評實施計畫」，
中央部會須依其主管業務範疇，彙編與部會業務權
責相關之公約教育訓練教材，並應包含兒權案例分
析，故提供以下案例，提升本會員工之兒少保護意
識（見22~25頁）。



序
號

播出頻道
節目
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內容說明 法令依據 處理方式

1 三立台灣

台

「炮仔聲」 109/07/

23

節目標示為「普遍級」，惟劇情內容呈現不倫情節，包括小三

故意灌醉好友，並與好友老公在床下地毯偷情，相關對白及動

作具性意涵，逾越「普遍級」節目不得播出之內容規定，已違

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第3項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

條規定。

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28條第3

項規定

警告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51072

號

2 民視新聞

台

八點晨間

新聞

109/03/

12

109年3月12日「八點晨間新聞」節目，以「狂俄羅斯『甩巴

掌大賽』」為標題之相關新聞，密集重複播出未經處理之選手

互甩巴掌畫面，動作清晰可辨，易對兒童身心產生不良影響，

逾越新聞報導畫面應符合「普遍級」之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8條第3項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條規定。

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28條第3

項規定

罰鍰

NT$200,000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276050

號

3 三立新聞

台

「台灣大

頭條」

108/07/

03

系爭新聞引用網路影片內容，詳細描述少女遭虐過程，重複播

放少女受害畫面，包括頭部被強壓馬桶、施虐者踹打被害少女、

甩耳光等畫面，強化受虐少女身心受創過程，妨害兒童或少年

身心健康，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規定。

違反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27條第3

項第2款規定

罰鍰

NT$200,000

通傳內容字第

10800490600

號



序
號

播出頻道
節目
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內容說明 法令依據 處理方式

4 東森新聞

台

東森大

社會

108/12/2 108年12月2日「東森大社會」節目，以「"敢搶我男友!"不滿少

女曖昧情慶生趴撂人霸凌」為標題之相關內容，引用網路影片

內容，畫面播出多名少年圍著1名少女集體霸凌之過程及畫面，

記者詳細口述事發情節，強化少女遭霸凌受辱過程，妨害兒童或

少年身心健康，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規定。

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7條

第3項第2款規

定

罰鍰

NT$200,000

通傳內容字第10

900133010號

5 TVBS新

聞台

「午間

12.13

新聞」

109/05/2

2

報導之內容播出女星離婚消息，並呈現其與小孩的合照及揭露其

關係，足以辨識兒少身分。查兒少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不得揭露身分資訊之受保護對象，依

同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兒童及少年照片、影像或其關係為其

他足以識別身分資訊之一，受處分人播送系爭新聞，已違反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違反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69條

第1項第3款規

定

罰鍰

NT$30,000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367500號

6 東森新聞

台

1200東

森午安

新聞

109/01/0

6

109年1月6日「1200東森午安新聞」節目報導之內容，已揭露

兒童之親屬姓名、影像及其關係等，足以辨認兒少身分。經查所

涉兒童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不得揭露身分資訊之受保護對象，依同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親屬姓名或其關係為其他足以識別身分資訊之一，受處分人播送

旨揭節目，已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

違反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69條

第1項第3款規

定

罰鍰

NT$30,000

通傳內容字第10

900113320號



序
號

播出頻道
節目
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內容說明 法令依據 處理方式

7 TVBS新

聞台

晚間67

點新聞

109/5/4 播出「輪流棒打！僅欠3千誆20萬男遭押凌虐致死」、「都匯款

了還不放人!死者父曝光"勒贖錄音"」新聞，報導男子遭人虐打

致死求救過程，除重複出現多次爆打凌虐的殘忍畫面外，並輔以

記者口述、字幕及後製重現施虐過程，強化犯罪過程和施虐手法，

已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7條

第3項第2款規

定

罰鍰

NT$800,000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312930號

8 三立新聞

台

台灣大

頭條

109/5/16 播送「竹聯幫大哥生日險變忌日包廂火拼畫面曝光」及「誤砍

大哥竹聯內鬨昔幫規恐"三刀六眼"」、「江湖規矩不可逆！搶

大哥女人"打到殘廢"」等新聞，引用目擊者拍攝之手機影片，呈

現幫派人馬逞凶鬥狠場面，並根據影片內容詳細描述事件人物及

爭鬥過程，部分人物臉部及尖刀雖以馬賽克方式處理，惟仍可辨

識知悉其動作；此外，詳述違反幫派規定之制裁方式，恐誤導少

年學習或模仿，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7條

第3項第2款規

定

罰鍰

NT$800,000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354400號

9 民視新聞

台

民視午

間新聞

109/9/5 報導「女童遭殺害埋屍最後身影曝光」新聞，重複播放女童遭

拉扯拖行，以致雙腳騰空掙扎之畫面，且分別從不同角度、拉近

距離並放慢速度呈現，並有記者口述施虐過程，已逾越新聞報導

畫面應符合「普遍級」之規定。

違反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28條

第3項及電視節

目分級處理辦

法第11條規定

罰鍰

NT$200,000

通傳內容字第10

900705550號



序
號

播出
頻道

節目
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內容說明 法令依據 處理方式

10 臺灣電視台 綜藝3國

智

110/2/6 標示為「普遍級」，於20時49分至21時21分許播出

闖關遊戲，設計有不同關卡任務，藝人需要於3分鐘

之內完成指定任務，出現脫解內衣內褲、含耳、強

吻、測量女性胸圍等內容，涉及性意涵及不當之言

語、動作，出現令人尷尬之性暗示或肢體接觸，易

對未滿6歲之兒童身心產生不良作用，逾越「普遍級」

之規定。

違反廣播電視法第26條

之1第1項及電視節目分

級處理辦法第3條規定

罰鍰

NT$800,000

通傳內容字第

11000184150號

11 TVBS歡樂台 11點熱吵

店

110/6/10 標示「保護級」，當集係以「老妹嫩妹爭霸戰 今晚

你選誰?」為主題，由老妹團藝人及嫩妹團藝人相互

競賽，節目之遊戲設計及內容物化女性及年齡歧視，

且出現具性意涵之動作、對話及用詞，有造成兒童

或少年對性別關係不當認知，致妨害兒童或少年身

心健康；又節目中正面且深入介紹特定商品之成分、

功效及特色，並出現可明顯辨識特定品牌之益生菌

商品外包裝。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

第3項第2款及同法第30

條規定

罰鍰

NT$800,000

通傳內容字第11000

599480號

12 府城之聲、領袖、

桃園、東民、青

山、高屏溪、紫

色姊妹、蘭友、

花蓮之聲、台東

之聲

春風歌聲 111/4/21 分別於111年4月21日8時至12時播送「春風歌聲」

節目，主持人播報新聞內容細節描述性騷擾過程，

已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廣播電視法第21條第2款

規定

各罰鍰

NT$9,000

通傳內容字第11100

438590號等10案



愛與你童在
兒童是權利的主體
讓我們一起重視及守護他們的需求與意見


